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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函
地址：10050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

聯絡人：施玉燕

聯絡電話：23959825#3887

電子信箱：annieshih@cdc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肺中指字第1100031070A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檢送修正支援地方政府設置社區採檢站之醫療機構補助標

準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10年5月20日醫檢全聯字第1100000030號函。

二、考量除採檢醫師外，支援設置社區採檢站之醫療機構可能

調度護理師以外之醫事人力協助支援，爰將其他醫事人員

一併納入補助標準適用範圍。

三、修正之補助標準如下：

(一)每案相關行政費用（包括掛號、診察、採檢、通報等費

用）補助1,000元。

(二)支援採檢醫師3,435元/班、護理師或其他醫事人員2,400

元/班，每班以4小時計。

(三)每站每班其他人員（行政、清潔各1人），每人每日

1,500元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醫事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